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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 

保存年限：3年 

人通第9650號 

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函 

 
地址：10603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2段55號 

承辦人：吳聰明 

電話：02-23921310-2858 

網路電話：82282858 

 

受文者：本公司直轄各機構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2月29日 

發文字號：人字第1060274064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團體協約1份 

 

主旨：本公司與中華郵政工會協商修正之團體協約，已報奉勞動部

106年12月19日函復同意備查，依該協約第47條規定，應自本

（106）年12月20日起生效，檢發該協約1份，請予公開揭示，

並請轉知所屬逐一簽知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據中華郵政工會106年12月21日第106060103-18號函轉勞

動部106年12月19日勞動關2字第1060128792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請參閱本公司102年11月18日人字第1020650533號（人通第

5809號）函。 

三、新修正之「團體協約（904）」請自本公司內部資訊網（http：

//intra.post.gov.tw）點選「公共功能區」→「各類文件瀏

覽」→「共通文件」→「人力資源處各類文件」→「人事業

務作業規章（三）」→「9.其他」選取下載。 

 
正本：本公司直轄各機構 

副本：各等郵局所轄各級郵局、中華郵政工會(均含附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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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.12.29 人通第9650號函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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